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申請及執行公視學生劇展辦法 

本辦法經電影創作學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本辦法旨在規範本學系學生申請與執行公共電視「學生劇展」委託製作案申請
資格及相關責任義務，並確保相關行政程序及經費使用符合規定。 

二、 申請條件： 

(一)申請人資格： 

1. 須擔任申請案之導演。 

2. 本學系學士班三年級以上或碩士班之在籍學生。 

3. 至少剩餘三個在學或休學學期。 

4. 未積欠系辦勞動服務時數。 

5. 未積欠器材室賠償金。 

6. 未曾有學期之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 1/2。 

(二) 申請案須聘請一名學系製片，且為本學系學士班三年級以上或碩士班之在
籍學生，負責協助「演職人員勞務承攬契約」及校內經費核銷相關事宜。 

(三) 申請案依公視規定聘請製作人（即本校計畫主持人）： 

1. 學士班學生申請，統一由系主任擔任。初審通過後，可另邀請本學系
專任教師共同擔任製作人。 

2. 碩士班學生申請，請自行徵求本學系專任教師擔任。 

三、 申請程序： 

(一)請申請人最遲於公視申請截止日前一週，提供以下資料至系辦，審查申請
資格。 

1. 「學生劇展申請切結書」（附件 1）。 

2. 「企劃書」內容應含：片名、製作團隊、創作動機、故事大綱、分場大
綱，及改作同意書（原創劇本免付）。 

(二)資格審查通過後，請製作人簽署公視提供之「同意書」。 

(三)簽署完成之「同意書」提交系辦加蓋系章後，由申請人繳回公視。 

四、責任義務： 

(一)初審後複審前： 

1. 導演應完成公視要求之複審文件。 

2. 導演應與製作人討論提案內容。 

3. 導演或學系製片應與系辦初步討論預算規劃。 

(二)通過複審後： 

1. 導演負責作品創作層面，確保製作計畫按合約進度進行，定期向製作



人及學系辦公室回報製作進度。 

2. 學系製片負責校內經費管理及核銷，至少於開拍前 4週至學系辦公室
討論經費規劃，確保經費使用依校內規範申請及核銷。 

(三)拍攝前應繳文件： 

1. 預算表（含借支單、請購單）。 

2. 有支給酬勞演職人員之「勞務承攬契約」 

(四)拍攝完應繳文件-（請於拍攝結束 1個月內繳交）。 

1. 核銷明細表。（明細表應分類，且要有：編號、憑證日期、項目、金
額、用途） 

2. 支出憑證正本。（發票、免用發票收據、領據…等）。 

五、編列製作人費用(即本校計畫主持人費)及行政管理費： 

(一)行政管理費：依照本校《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
管理要點》第四條，按計畫經費提列 10%，其中 75%分配學校，25%分配本
學系。 

(二)計畫主持人費：計畫經費 1.5%為計畫主持人費，另須編列其補充保費。 

六、本辦法經本學系系務會議審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本辦法未盡事
宜應從校內相關法規或於系務會議討論。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公視學生劇展申請切結書 

 

申請人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片名： 

系辦審核：通過        

          未通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人：_________         

一、申請條件審查： 

本人確認符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申請及執行公視學生劇展辦法」中申請

條件的規定，具備以下條件： 

導演簽名：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 

（1） 為學士班三年級以上或碩士班之在籍學生。 

（2） 至少剩餘三學期之在學或休學學期。 

（3） 無積欠系辦勞動服務時數。 

（4） 無積欠器材室賠償金。 

（5） 未曾有學期之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 1/2 

學系製片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 

至少一名學系製片為本學系學士班三年級以上或碩士班之在籍學生，負責協助「演職人

員勞務承攬契約」及校內經費核銷相關事宜。 

二、責任義務 

(一) 初審後複審前： 

1. 導演應完成公視要求之複審文件。 

2. 導演應與製作人討論提案內容。 

3. 導演或學系製片應與系辦初步討論預算規劃。 

(二) 通過複審後： 

1. 導演負責作品的創作，確保製作計畫按合約進度進行，並定期向製作人及系辦回報
製作進度。 

2. 學系製片負責校內經費管理及核銷，至少於開拍前 4週，與系辦討論經費規劃，確
保經費使用符合校內規範。 

(三) 拍攝前應繳文件： 

1. 預算表（含借支單、請購單）。 

2. 有酬勞之演職人員的「勞務承攬契約」。 

(四) 拍攝後應繳文件（請於拍攝結束 1個月內繳交）： 

1. 核銷明細表，分類整理，包含編號、憑證日期、項目、金額及用途。 

2. 支出憑證正本（發票、免用發票收據、領據等）。 


